环县2026年财政预算编制说明
（2025年12月17日）

第二部分 一般公共预算编制办法
一、 工资支出
（一）工资奖金津补贴
1.工资津补贴  按正式在职人员工资津补贴基数核定。其中：县医院、中医院工作性津贴按170元/人/月差额核定。
2.奖励工资  按正式在职行政人员基本工资基数核定。
3.绩效工资  按正式在职事业人员绩效工资基数核定。
4.采暖补贴  参照市直标准核定。
5.交通补贴  按行政、参公单位在职在编公务员县处级1.44万元/人/年、乡科级0.9万元/人/年、科员0.6万元/人/年核定。
6.离退休费  按离退休人员（单位发放）基数核定。
7.抚恤金  按遗属人员补助基数核定。
（二）社会保障缴费
1.养老保险 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16%核定。县医院、中医院财政列支50%，经营收入列支50%。
2.职业年金 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8%核定。县医院、中医院财政列支50%，经营收入列支50%。
3.医疗保险  基本医疗保险按正式职工年工资总额的6.5%核定，补充医疗保险按1350元/人（含退休人员）核定。县医院、中医院财政列支50%，经营收入列支50%。
4.工伤保险 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0.4%核定。县医院、中医院财政列支50%，经营收入列支50%。
5.失业保险 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0.7%核定。县医院、中医院财政列支50%，经营收入列支50%。
（三）住房公积金
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12%核定。县医院、中医院财政列支50%，经营收入列支50%。
（四）其他工资
1.考核绩效奖  按正式在职人员0.65万元/人/年预算。
2.调整晋升工资  按正式在职人员0.6万元/人/年预算。
二、运转支出
（一）公用经费
1.公务费 按单位工作性质分类，以实有正式在岗人数核定。
（1）年人均2.7万元的单位：公安局（交警大队、看守所）。
（2）年人均2.6万元的单位：纪委、巡察办、审计局、统计局。
（3）年人均1.6万元的单位：四大家及常委单位。
（4）年人均1.4万元的单位：乡镇（包括人大、政协、预备役、纪委、统战、妇联、团委、残协、社区、退役军人、社会救助、道路交通、消防救援、安全生产、社会综治、禁毒铲毒、生态环保、油区管护等开展各类正常事务所需工作经费）
（5）年人均1.2万元的单位：县直其他部门、群团单位（10人以下的按10人测算，平台司机经费由原单位调剂至机关事务局使用）。
（6）村级公用经费：5万元/村/年（含安全生产监管经费、村残协活动经费）。
（7）学校公用经费
①学前教育 按1600元/生/年核定（中省1000、县列600）
②小学教育 按国家标准720元/生/年执行（中省720）
③初中教育 按国家标准940元/生/年执行（中省940）
④高中教育 按2110元/生/年核定（学生缴纳910、县列1200）
⑤职专教育 按照一般普通专业2000元/生/年、农医类专业2300元/生/年、艺术类非戏曲专业3000元/生/年、艺术类戏曲专业4000元/生/年标准，除中央财政补助1600元/生/年，剩余部分按实有在校学生据实核定。
（8）多个部门（单位）共用办公楼的，按2000元/人/年调剂公用经费，由机关管理部门统一使用，不再单独安排运行保障经费。
（9）县乡医院、妇幼中心在经营收入中列支。
2.福利费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2.5%核定。县乡医院、妇幼中心在经营收入中列支。
3.工会经费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2%核定，其中：40％列县总工会，重点保障全县各项慰问支出及职工活动，60％列各单位用于本单位各项慰问支出及职工活动。县乡医院、妇幼中心在经营收入中列支。
4.公用取暖费
（1）集中供暖：县直单位按实际供暖面积33元/㎡核定；县直学校按实际供暖面积10元/㎡补贴；县医院、中医院、社区卫生院和妇幼中心在经营收入中列支；垂直管理单位不安排取暖费。
（2）乡镇政府：按10万元/乡镇补助。
（3）供暖补贴：按城市居民2元/㎡、城市低保户100元/人核定、残疾人补贴50%。
（二）会议费（压减10%） 县委办35万元（上年40万元），政府办35万元（上年40万元），人大办16万元（上年18万元），政协办16万元（上年18万元），每乡镇5万元。全县另外专项预算110万元会议费，用于保障省、市及县委、县政府决定召开的各类现场会，实行一会一议，由会议主办单位据实申请，财政审核后拨付。
（三）教育培训费（压减10%）  按正式在职人员年工资总额的1.5%核定，实行专项预算，用于保障省、市安排和县委、县政府批准的教育培训，实行一训一议，由培训主办单位据实申请，财政审核后拨付。
（四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1. 县委办、政府办保留车辆和机关事务局集中管理车辆，按7万元/车/年核定。
2. 乡镇政府保留车辆，按5万元/车/年核定。
3. 县直部门保留车辆和事业单位车辆，按4万元/车/年核定，学校和医院不核定。
4. 市政管理、执法执纪、环卫园林、业务技术车辆分别在管理费或公用经费中列支。
5.公用用车购置费“零增长”。
公务用车数量以政府采购办提供为准。
（五）县乡医院、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按《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罚没收入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的若干规定》文件要求，将经营收入、教育收费纳入年度收入预算管理，并按照收支分类科目、预算支出标准编制年度支出预算，报主管部门批复、财政备案后执行。
三、保基本民生
（一）保基本民生 对照《甘肃省“三保”保障清单（保基本民生）》、教育医疗等八个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要求，足额预算清单内基本民生项目县级配套支出。
（二）预备费 预留难以预见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及其他特殊支出资金，按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1%预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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